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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銀行業條例》《銀行業條例》《銀行業條例》《銀行業條例》

(第第第第 155 章章章章 )

1999 年銀行業條例年銀行業條例年銀行業條例年銀行業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3)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財政司司長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制定《 1 999 年銀

行業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 (該公告 )。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2 . 《銀行業條例》附表 3 訂明認可機構資本充足比率的計算方

法。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率是其資本基礎相對加權風險值的比率。

非作交易用途證券的價值重估儲備非作交易用途證券的價值重估儲備非作交易用途證券的價值重估儲備非作交易用途證券的價值重估儲備

3 . 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之前，香港會計師公會沒有發出任何有關處

理證券價值重估儲備的正式指引。該公會於一九九九年四月發出《會

計 實 務 準 則 第 24 號 投 資 證 券 的 會 計 處 理 》 (《 會 計 實 務 準 則 第 2 4

號》 )，把證券投資分為“持至到期證券”1 及“非持至到期證券”。

4 . 對處理“非持至到期證券”《會計實務準則第 2 4 號》訂明兩

種方法，分別為標準處理方法 2和非標準處理方法。根據非標準處理方

1 根 據 《 會 計 實 務 準 則 第 2 4 號 》 ， 只 有 在 有 關 機 構 明 確 表 示 有 意 圖 及 有 能 力

一 直 持 有 債 務 證 券 至 到 期 日 ， 該 等 債 務 證 券 投 資 始 可 視 為 “ 持 至 到 期 的 證

券 ” ， 以 及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以 攤 銷 成 本 計 算 。

2 根 據 標 準 處 理 方 法 ， “ 非 持 至 到 期 證 券 ” 分 為 “ 投 資 證 券 ” 及 “ 其 他 投

資 ” 。 “ 投 資 證 券 ” 以 成 本 計 算 ， 當 證 券 的 市 場 價 值 高 於 帳 面 價 值 時 可 能 會

出 現 隱 藏 儲 備  -隱 藏 儲 備 視 作 附 加 資 本 計 入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基 礎 。 “ 其 他 投

資 ” 以 公 平 價 值 計 算 ， 價 值 重 估 得 出 的 增 益 或 虧 損 記 入 損 益 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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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非持至到期證券”分為“作交易用途證券”及“非作交易用證

券”。“非作交易用途證券”按公平價值計算，但價值重估得出的增

益或虧損，則記入記存這類增益或損失的價值重估儲備帳內，直至不

再持有證券為止。

5 . 根據現時《銀行業條例》附表 3 所規定計算資本充足比率 3 的

架構，“非作交易用途證券”的價值重估儲備一律全數計入第 3 ( d )項

“儲備”作為核心資本。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認為將這類價值重

估儲備計作核心資本並不適當。首先，這種計算方法與巴塞爾委員會

建議將價值重估儲備計入附加資本的做法並不相符。第二，這種計算

方法 令認 可機 構計 作核 心資 本的 儲 備， 受有 關證 券的 價格 波動 所 影

響。

6 . 故此，附表 3 將予修訂，增訂一個新項，讓認可機構根據非標

準處 理方 法將 “非 作交 易用 途證 券 ”的 價值 重估 儲備 呈報 為附 加 資

本。此外，在新項內呈報的價值重估所得盈餘款額須貼現 3 0 %。

物業價值重估儲備物業價值重估儲備物業價值重估儲備物業價值重估儲備

7 . 附表 3 第 3 (h )段規定，認可機構可把重估其物業價值所得儲備

包 括 在 附 加 資 本 內 ， 但 款 額 不 得 超 逾 價 值 重 估 所 得 的 任 何 盈 餘 的

7 0 %。在一九九八年，物業價格大幅調整，對以物業價值重估儲備 4作

為資 本基 礎一 部分 的認 可機 構而 言 ，其 資本 充足 比率 受到 顯著 的 影

響。

8 . 為限制物業價格波動對認可機構資本充足比率所造成的影響，

我們將修訂附表 3 第 3(h )段，規定認可機構所持有的土地及土地權益

的價值重估儲備，其中可包括於附加資本的款額，不得超逾一九九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於附加資本內的款額。同時，認可機構亦獲准

3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 是 按 照 附 表 3 第 3 段 釐定 的 資 本 基 礎 ， 與 按 照 附

表 3 第 4 段 釐 定 的 加 權 風 險 值 的 比 率 (以 百 分 率 表 達 )。

4 由 於 物 業 價 值 重 估 儲 備 隨 著 物 業 價 格 下 跌 而 減 少 ， 因 此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基 礎

亦 會 減 少 。 認 可 機 構 的 加 權 風 險 值 亦 相 應 減 少 。 然 而 ， 由 於 在 運 算 上 資 本 基

礎 減 少 1 港 元 對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的 影 響 遠 較 加 權 風 險 值 減 少 1 港 元 為大 ， 計 算

下 來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最 終 會 降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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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其土地及土地權益價值重估所得儲備，其超逾該儲備在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帳面價值之數，從其加權風險總值中扣除。

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

9 . 為增加香港銀行業的透明度，認可機構維持內部儲備 (即未披

露儲備 )的做法已被淘汰，因此，附表 3 第 3 (g )段“內部儲備”將予

以廢除。

1 0 . 附表 3 第 1 段定明“公營單位”的定義。在計算認可機構資本

充足 比率 時， 認可 機構 對公 營單 位 的債 權計 入認 可機 構的 加權 風 險

值。該定義將予修訂，加入以下金融管理專員已在《銀行業條例》指

明為公營單位的機構︰

( a ) 醫院管理局；

( b ) 機場管理局；及

( c )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1 1 . 附表 3 第 3 ( i ) ( i )及 3( i ) ( i i )段將予修訂，以更明確規定，認可機

構重估其長期持有的上市股本證券價值所得的整體盈餘，可包括於隱

藏儲備的款額不得超逾該盈餘款額的 4 5%，而整體虧損款額則須全數

扣減。

1 2 . 附表 3 內 A 表 5 第 2 8 項將予修訂，以更明確規定，在計算資

本充足比率時，經從資本基礎扣減的資產不應包括於此項。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1 3 . 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3 5 (3 )條的規定，財政司司長可藉憲報

公告修訂附表 3。

1 4 . 財政司司長會發出公告對附表 3 作出以下修訂︰

5 附 表 3 內 A 表 列 明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項 目 的 風 險 加 權 數 ， 以 計 算 認 可 機 構 的 加

權 風 險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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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認可機構所持有的非作交易用途證券的價值重估儲備，在

經適當折扣後，包括於附加資本內；

( b ) 認可機構所持有的土地及土地權益的價值重估儲備，其中

可包括於附加資本的款額，不得多於該認可機構在一九九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報告的款額；以及

( c ) 澄清附表內的若干其他條文的措辭，

上述各項均與計算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率有關。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5 . 我們已徵詢香港銀行公會和接受存款公司公會，並顧及兩個公

會的意見。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 6 . 律政司認為該公告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 7 . 律政司認為該公告對人權並無影響。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 8 . 有關修訂不會影響《銀行業條例》現行條文的現有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9 . 有關修訂對政府的財政和人手並無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 0 . 該公告作為附屬法例會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憲報

後實施，並會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提交立法會，進行不否決

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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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1 . 該公告在憲報刊登後，金管局即會發出函件知會所有認可機構

有關修訂。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2 . 如對本資料簡介有任何疑問，請向金管局銀行政策處處長劉雪

樵先生 (電話號碼︰ 2878  16 20 )或財經事務局助理局長麥震宇先生 (電

話號碼︰ 25 27  3 97 4)查詢。

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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